

商 水 县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商政复决字【2021】45号

申  请  人：李XX
被 申 请人：商水县公安局
申请人李XX不服被申请人商水县公安局2021年7月12日作出的商公(邓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1年9月3日依法受理。现已复议终结。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商公(邓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申请人称：2021年2月21日22时许，申请人与妻子苏XX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，夫妻俩去苏XX娘家去评论，路过苏XX（苏XX系苏XX的三叔）家门口，当时申请人与妻子苏XX相互对骂，苏XX在家门口听到后，苏XX为激起矛盾无故骂申请人，申请人想起以前因苏XX把母亲弄到看守所差一点丢掉性命，申请人不由生气，与苏XX对骂。双方相互对骂一会儿后，苏XX不再骂并偷偷录申请人的声音，后报警。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收到商水县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，行政复议申请人李XX因不服本局作出的商公(邓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。现答复如下：
2021年2月21日23时58分，商水县公安局邓城派出所接到商水县邓城镇白蛇村村民苏XX报警，称当天22时40分，李XX在苏XX家门口，对苏XX辱骂长达10分钟左右。受害人苏XX提供了自家门口的监控录音。经过调查，发现李XX侮辱苏XX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足以认定。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：商水县公安局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程序合法，适用法规准确，裁量适当，法律手续完备。请依法维持被申请人对袁春叶作出的商公(邓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经审理查明：
1、2021年2月21日22时许，申请人李XX在苏XX家门口，对苏XX辱骂长达10分钟左右。
2、被申请人于2021年2月21日受案，于2021年7月12日作出行政处罚，该卷宗材料未显示应当扣除相应办案期限的相关材料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的法定程序。
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、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户籍证明、前科证明等证实。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相应办案程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3目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撤销商水县公安局作出的商公(邓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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